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火灾统计管理规定
（修订草案）》 意见的通知

为加强和规范全国火灾统计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火灾数

据信息在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

预防转型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消防救援局组

织修订了公安部、原劳动部、国家统计局于 1996 年联合印

发的《火灾统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拟与

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公众可在 2024 年 10 月 29 日前，通过

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一、填写附件并打印通过信函方式寄至：北京市海淀区

紫竹院路 118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邮政编码：100097，并请

在信封上注明“《规定》修改意见”。

二、将附件发送电子邮件至：H40366369X@163.com。

附件：《火灾统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表

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29日



附件

《火灾统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表

姓名及所属单位：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箱：

序

号
原条文 修改意见/建议 修改理由

1

2

3

4

5

…

…

年 月 日



火灾统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火灾统计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火

灾数据信息在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

事前预防转型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单位、部门组织实施的火灾统计活

动。

军事设施、矿井地下部分、核电厂、海上石油天然气设

施的火灾统计管理工作由其主管单位负责。

法律、行政法规对森林草原等火灾统计另有规定的，适

用其规定。

第三条 火灾统计的基本任务是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掌握火灾信息，开展统计调查、组织统计分析，提供统

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

第四条 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全国的

火灾统计工作。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承担火灾统计管理

职能的单位、部门分级负责本行政区域或者本领域管辖范围

内的火灾统计管理工作。

非消防救援机构参与处置或者调查的火灾，负责处置或

者调查的部门应当及时将相关资料通报至本级消防救援机

构完成火灾统计工作。



第五条 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单位、部门制定火灾

统计调查报表制度，报国家统计局批准（备案）后实施。

第六条 火灾统计的内容包括火灾的基本情况，起火的

时间、场所、原因、损失以及人员伤亡的情况等。

火灾可以按照起火场所、起火物类型、表现形式、行业

系统、原因性质等进行分类统计。

第七条 凡在时间或者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都为火

灾，下列特殊情形的燃烧不列入本规定火灾统计的范围：

（一）车辆因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本身或者碰撞对象的燃

烧；

（二）铁路，城市轨道列车因脱轨、相撞、翻坠等导致

本身或者碰撞对象的燃烧；

（三）水上船舶因碰撞、触礁、触碰等导致本身或者碰

撞对象的燃烧；

（四）民用航空器因碰撞、坠落等导致本身或者碰撞对

象的燃烧；

（五）民用爆炸品的爆炸或者武器弹药造成的燃烧。

第八条 凡在火灾和火灾现场扑救过程中因烧灼、爆

炸、窒息、中毒、触电、高温、辐射、砸压、碰撞、坠落、

踩踏等原因直接导致的人员伤亡列入火灾伤亡统计范围。其

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政府专职消防队在火灾现场

扑救过程中导致的伤亡不计入火灾事故等级统计范围，仅作

为火灾伤亡总人数另行统计。

火灾死亡（含失踪）以火灾发生后三十日为限，火灾造



成的重伤和轻伤均应当纳入统计范围。

人员受伤程度参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劳动能

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等国家有关标准，及

烧烫伤等医学诊疗规范进行确定。

第九条 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直接财产损失、现场

处置费和人身伤亡支出费。

直接财产损失包括财产（不包括货币、票据、有价证券

等）在火灾中直接被烧毁、烧损、烟熏、砸压、辐射以及在

灭火救援中因破拆、水渍、碰撞等所造成的损失。

现场处置费包括灭火救援费（包括灭火剂等消耗材料

费、水带等消防器材损耗费、消防装备维护或者损毁费、现

场清障调用车辆、大型设备及人力费）及灾后现场清理费。

人身伤亡支出费包括医疗费、丧葬及抚恤费、补助及救

济费。

具体统计方法可以参照相关标准。

第十条 根据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受灾户数和直接财

产损失，将火灾划分为四个等级：

（一）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和死亡，或者受灾 100 户以上，或者 3 亿元以上

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二）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者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和死亡，或者受灾 50户以上 100

户以下，或者 1 亿元以上 3 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三）较大火灾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和死亡，或者受灾 10 户以上 50

户以下，或者 3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

灾；

（四）一般火灾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10 人以下重伤

和死亡，受灾 10 户以下，3000 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

灾；其中，无人员伤亡且直接财产损失在 1000 元以下的，

为轻微火灾。

性质为生产安全事故的火灾，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界

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等级标准进行划分。

前款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国家消防救援局可以制定火灾等级划分的补充性规定。

第十一条 火灾应当在处置完毕后的 48 小时内完成基

本信息的统计，因调查尚在进行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起火

原因、人员伤亡情况、损失等相关统计信息尚不明确且超过

统计期限的，可待调查完成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消除后，对

相关信息及时完善和修正。

经调查不属于火灾统计范围的，应当予以核销。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直接管理的消防救援站可以

对处置的轻微火灾进行现场统计，并将统计结果报上级消防

救援机构审核汇总。

第十二条 下列领域和地区的火灾统计职责及范围为：

（一）铁路的客货列车、车站，直接为其运营服务的段、

厂、调度指挥中心、到发中转货场、仓库等单位及铁路沿线

的勘测设计、基建施工等场所发生的火灾，由铁路消防主管



部门负责统计管理工作。

（二）长江中央管理水域航行、停泊、作业的中外民用

船舶，水上设施、趸船、码头发生的火灾，由长江航运公安

部门负责统计管理工作。

（三）在我国领空执飞、地面运行、停泊的中外民用航

空器（含在境外执飞、地面运行、停泊的我国民用航空器）

发生的火灾，由民航主管部门负责统计管理工作。

（四）森林草原内的宗教祭祀、旅游景区、宾馆酒店、

餐饮民宿、商业娱乐、医疗养老、教育培训等人员密集场所，

厂房、仓库、农副业生产等建筑物，以及林区内林业城镇和

职工聚居点发生的火灾，由辖区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统计管理

工作。

（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发生的火灾，由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消防主管部门负责统计管理工作，消防救援机构予

以协助，具体由兵团消防主管部门商对应消防救援机构进行

确定。

第十三条 国家消防救援局与军事设施、矿井地下部

分、核电厂、海上石油天然气设施的主管单位，负责森林草

原火灾统计管理职能的部门，以及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相

关主管部门建立火灾数据共享通报机制，每季度互通相关火

灾情况。

第十四条 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承担火灾统计管理职能

的单位、部门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火灾统计调查、统计

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1%9C%E6%B3%8A/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B8%E8%88%B9/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81%E5%A4%B4/81196?fromModule=lemma_inlink


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消防救援

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应当保障火灾统计活

动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

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非法干预统计调查

对象提供统计资料，不得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

个人等火灾统计调查对象，应当如实提供火灾统计资料，不

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转移、隐匿、伪造、篡改、

毁弃或者拒绝提供火灾资料，不得拒绝、阻碍火灾统计调查

和统计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承担火灾统计管理职能

的单位、部门应当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统计人员，建

立健全火灾统计管理制度，加强统计渠道建设和统计人员专

业培训，推进火灾统计信息搜集、处理、传输、共享、存储、

分析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承担火灾统计管理

职能的单位、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火灾统计资料

的保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火灾统计信息共享机制。火灾

现场统计的原始资料应当至少保存 2 年，其他火灾统计资料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档案有关规定时

间保存。

第十七条 火灾统计资料由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相关主管单位、部门依法向各地区及各有

关部门通报或者公布，各地区及相关领域的火灾统计资料在



尚未公布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外界提供和公布。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公开或者查询相关火灾统

计资料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有

关要求执行。

第十八条 火灾统计数据用于消防救援机构分析、研究

火灾规律，为制定消防救援工作规划和法规技术标准、加强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灭火救援工作等提供数据支撑，不应

当作为民事赔偿的直接依据，也不应当直接作为考核、评价

区域性消防工作和地区消防安全形势的指标，鼓励探索消防

安全综合评价体系。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消防救援机构，承担

火灾统计管理职能的单位、部门和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控告

和检举火灾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漏报等违法违规行

为。

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承担火灾统计管理职能的单

位、部门应当畅通火灾统计违法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

通信地址、电子邮箱等，依法处理统计违法举报。

第二十条 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承担火灾统计管理职能

的单位、部门应当依法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监督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如实报告火灾、提供

火灾统计资料；

（二）调查、收集和核实有关火灾资料，检查各种原始

记录和台帐，监督改正不实的火灾统计资料；

（三）如实向上级消防救援机构或者相关主管单位、部



门报告火灾统计调查和分析的资料；

（四）检查、监督火灾统计的有关法规、工作制度的执

行情况，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国家消防救援局可以联合国家统计局对

全国的火灾统计工作开展监督检查；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

可以联合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的火灾统计

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火灾统计监督检查的有关事项依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执

法监督检查办法》开展，消防救援机构在检查中应当向统计

执法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县级以上消防救援机构在火灾统计工作中发现统计违

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通报、移

送有关统计违法案件材料，由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

处。

第二十二条 火灾发生后隐瞒不报，故意拖延报告期

限，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火灾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故意伪

造、篡改火灾统计资料，干扰阻碍火灾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

检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属于国

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日”为自然日。

本规定所称的“表现形式”指普通燃烧、爆炸、爆燃等。

本规定所称的“户”指常住居民户或者承租户的住所，

其特征为供家庭生活并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两个方面。合租、



群租、或者因家庭关系共同居住一处住所的计为一“户”，

其中，家庭生活和租赁关系并存的多个住所在同一建筑内

的，不同租赁关系的住所应当分别计算。集体宿舍、酒店式

公寓以及临时搭建的帐篷、毡房、板房、工棚或者棚户等，

不应当认定为本规定所称的“户”。

本规定所称的“受灾户”是指因起火导致“户”内生活

资料或者“户”内的墙、柱、梁、楼板等建筑构件直接遭受

火焰灼烧，或者因燃烧作用直接导致“户”内上述主要建筑

构件垮塌、损毁、崩坏的“户”数（不含仅受烟熏、水渍影

响的“户”数）。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各地、

各有关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原规定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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